
工作表1

頁 1

序號 建議事項 建議日期 辦理情形 完成日期 辦理天數 有無逾限 逾限天數 備註

1 吳承修 111/5/23 李育昇 111/5/31 6 無

2 秦慧玲 111/5/23 建設課 鄭亦珊 111/5/31 6 無

3 温慶華 111/5/23 建設課 張志慶 111/6/1 7 無

4 陳世玉 111/5/23 建設課 鄭亦珊 111/6/21 20 有 6

5 陳世玉 111/5/23 建設課 鄭亦珊 111/6/8 11 無

6 秦慧玲 111/5/23 建設課 鄭亦珊 先行錄案，再視財源研議辦理。 111/5/26 3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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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鄉公所研議鄉有市場
二樓閒置空間活化再利
用。

公有零售
市場

經查鄉內公有零售市場目前並無閒置空
間。

鄉內大德路二段636巷
(米蘭小鎮前)巷道狹窄
、視線不佳及路面損壞
，請鄉公所研議辦理改
善。

該案路段已納入縣府「111年度宜蘭縣
農地重劃區緊急農水路改善工程」改善
辦理。

鄉內義德村義德二路79
號旁排水系統老舊，失
去原有排水功能，遇大
雨恐排水不及導致淹水
，請公所儘速辦理修復
。

會勘結論：
該案經現場與温副主席慶華及陳村長清
泉勘查後，義德村義德二路79號旁排水
溝系統老舊（義德段891地號），管理
者為國軍退除役兵輔導委員會武陵農場
，此地段屬建築用地，經以國土測繪系
統與農田水利渠道查詢系統查詢，並無
(給)排水系統規劃。
此案管轄單位已於111年5月3日張貼公
告請附近居民將地上物清除，交由管轄
單位處理後續及改善，公所將不納入年
度開口合約改善事項。

請鄉公所協助爭取「安
農南路與龍泉路口轉彎
橋面
拓寬」工程。

111年6月14日會勘結論：
為民眾通行便利，欲辦理安農南路三段
與龍泉路口轉彎處水利溝渠設施施以橋
面板道路截角水路加封瀝青混凝土。唯
該案路口經查屬私有土地，是以須先取
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始能辦理後續相
關事宜。

請鄉公所協助爭取「大
排三路一段1.6公里路面
鋪設」工程。

農田水利署宜蘭管理處函復：
「旨揭土地係溪洲排水防迅道路，僅供
農田水利人員巡防管理使用，原則不提
供作民眾通行，並於通道兩端路口皆設
立警告標示禁止通行，依現狀無防礙農
田水利巡防作業。為避免民眾不慎駛入
因路況不佳造成摔落危害，請三星工作
站就破損嚴重之路面作局部修補。

請鄉公所儘速辦理大義
村大義六路170巷路面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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